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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 

檢舉專線： 

0800-024-099#4 
檢舉獎金： 

檢舉正副總統候選人賄選者- 

最高獎金新台幣 1500 萬元 

檢舉立法委員候選人賄選者- 

最高獎金新台幣 1000 萬元 

請託關說要思考，廉潔

自持最重要 
 請同仁確實遵守「高雄市

政 府 員 工 廉 政 倫 理 規
範」，員工不得因請託關
說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，
員工遇有請託關說之情
事，應於三日內填寫「廉
政倫理事件登錄表」，簽
報其長官並通知政風機

構。 
 不確定是否應該登錄?可以

找本處政風室諮詢喔~  

前南市府經發局長陳凱凌涉貪、性招待 繳回 180萬
元一審判 8年 
台南市政府前經濟發展局長陳凱凌被控接受廠商性招待、喝花酒及索

賄 180萬元，案經台南地檢署提起公訴後，陳凱凌在台南地院審理期間，
除當庭認罪，還主動繳回不法所得，台南地院 16 日下午合併處刑 8 年，
褫奪公權 5年。 
合議庭指出，陳凱凌犯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

4 年 6 月，褫奪公權 5 年；又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，故意犯詐欺得利
罪，處有期徒刑 2年 6月，褫奪公權 3年；又犯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，
處有期徒刑 2年，褫奪公權 2年；又犯 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财罪，處有期
徒刑 1 年 2 月；又犯洗錢防制法一般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 10 月，併科罰
金 10 萬元，應執行有期徒刑 8 年，褫奪公權 5 年。至於已繳交犯罪所得
180 萬元，及未扣案犯罪所得 441 萬 282 元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
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
據了解，陳凱凌自去年 12月 23 日羈押迄今已 7 個多月，今天他特地

出庭聆判，得知判決結果後，不斷低頭、咽哽、拭淚，不發一語。他的
辯護律師則當庭請求具保，但合議庭諭知遞狀。 
檢方起訴指出，陳凱凌從 2020 年 1 月 21 日起擔任市府經發局長，對

七股科技工業區、沙崙科學園區等工業區的開發案，具有規畫及決策
權。由於先前他擔任桃園大眾捷運公司總經理期間，認識從事營建工程
的黃姓廠商，黃男 2020 年初有意參與七股工業區開發計畫相關工程，循
線找上陳凱凌幫忙。 
不料，陳凱凌竟不斷向黃索討獲取不法利益 180 萬元，以及 6 度接受

喝花酒、性招待，獲取酒店鐘點費、性交易費及旅館住宿費等共 14 萬
2200 元，但事後並未提供協助，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、詐欺得
利、財產來源不明罪、洗錢等罪。 
另外，陳凱凌購買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某大樓時，也被控與台邦建

設董事長陳福成及鼎立代銷負責人翁東明共同涉嫌浮報房價交易 400 萬
元，藉此向銀行超貸 296 萬元，3 人共同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、詐欺取
財等罪嫌。 
其中，陳福成經認罪協商後，台南地院已於 7月 31日依 3人以上共同

詐欺取財罪，判處有期徒刑 1年，緩刑 2年，並命於判決確定起 1年內向
公庫支付 600 萬元。翁東明今天也被依犯 3 人以上共同欺取財罪處刑 1
年，緩刑 2年，並命於判決確定起 1年內向公庫支付 100萬元。中時新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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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ㄧ 分 保 密 警 覺 ， 

少 一 分 洩 密 風 險 。 

資 安 不 能 靠 運 氣 ， 

個 資 防 護 最 實 際 。 

海外旅遊攜帶食品回國愛注意 
假期跟親朋好友出國旅遊，在旅遊時，民眾常購買一些

「等路(伴手禮)」回味美好旅遊時光。食品藥物管理署(下稱食
藥署)說明，輸入食品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30 條規定申請
輸入查驗，除非是輸入食品非供販售，且符合下列 2 情形時，則
可免向食藥署申請輸入查驗： 
一、錠狀、膠囊狀食品供個人自用，每種至多 12 瓶(盒、罐、

包、袋)，合計不超過 36 瓶(盒、罐、包、袋，以原包裝為
限)。 

二、一般食品供個人自用時，價值需在 1,000 美元以下，且總重
量在 6 公斤以內。 
食藥署提醒，民眾購買產品回國時，要留意前面 2項規定，

避免發生花了錢卻又無法帶回國的情況。此外，用免輸入查驗方
式攜帶回國之食品，不得販售予他人，違規者涉違反食品安全衛
生管理法第 30 條，依同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14 款，可處新台幣 3
到 300 萬元罰鍰。 
資料來源: 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s://cpc.ey.gov.tw/Page/8AC028685E311A7/0c56f972-
db3e-456f-8286-da043374fa74     

每年 9 月 21 日為「國家防災日」!! 
9 月更是重要的防震準備月，自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舉辦推廣
地震避難之知識與技能的地震防災準備、地震網路避難演練、消
防防災 e 點通 APP、防災知識模擬考、防災虛擬體驗館等系列活
動，加強民眾平時防災準備，遇災時能確保自身安全。 
←詳情請洽活動專區 
資料來源: 內政部消防署-消防防災館-112 年國家防災日活動專區
https://www.tfdp.com.tw/cht/index.php?code=list&flag=detail&ids=2&article_i
d=1337 

 


